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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檔    號： 

保存年限： 

 

 

○○○  農  會  公  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主旨：為辦理本會第○○屆○○農事小組選舉，請各會員踴躍參加投

票。 

依據：農會選舉罷免辦法相關規定及農業部 113年 8月 26日農輔字第   

1130023385A 號公告。 

公告事項： 

一、選出名額：本會第○○屆○○農事小組應選出會員代表○名，

農事小組組長、副組長各 1名。 

二、投票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起至   午   時   

分止。 

三、投票地點： 

 (里)               (街)        (弄) 
 (                   鄰                             號) 

村                 路          巷 

   四、請投票人攜帶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 

理事長 ○  ○  ○ 

總幹事 ○  ○  ○ 

 

農會

圖記 



 

 

(二) 

○○○農會  投 票 通 知 單 
  年      月      日 

  字第            號 

選 舉 人 

姓 名 

  

選 舉 人 

名 冊 編 號 
第    頁第                      號 農事小組別              小組 

投 票 地 點 

(里)               (街)        (弄) 
                  鄰                             號 

村                 路          巷 

選 舉 種 類 
本會第○○屆會員代表及 

農事小組組長（副組長） 

戶 籍 地 址 

(里)               (街)        (弄) 
                     鄰                             號 

村                 路          巷 

注 意 事 項 

1、投票日期及起訖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起至   午   時   分止。 

2、投票時應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及印章（持已報遺失之國民身分證不得憑領選票）。 

3、選舉人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 

4、請攜帶本通知單(如未攜帶本通知單請記住名冊編號)。 

5、本通知單如有錯誤，以選舉人名冊記載為準。 

 

農 會 條 戳 



 

 

 

 

(三) 

 

 

 

 

 

 

 

○○○農會第○○屆○○農事小組選舉人名冊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農會

圖記 



 

 

 

 

     第     頁 

○○○農會第○○屆○○農事小組選舉人名冊 

編 

號 
姓 名 性別 

出  生 

年月日 

入  會 

年月日 

會 員  

種 類 
戶     籍     地     址 

簽 名 或 蓋 章 或 按 指 印 
備 

註 
會 員 代表

選 舉 票 

農事小組組

長(副組長) 

選 舉 票 

指 導 員 及 

發 票 員 

簽 名 

      (里)        (街)   (弄) 
鄰                號 

村          路     巷 

    

      (里)        (街)   (弄) 
鄰                號 

村          路     巷 

    

      (里)        (街)   (弄) 
鄰                號 

村          路     巷 

    

      (里)        (街)   (弄) 
鄰                號 

村          路     巷 

    

      (里)        (街)   (弄) 
鄰                號 

村          路     巷 

    

填表說明：不識字者請在備註欄說明。（註：農會圖記僅蓋於封面處，內頁跨頁處需加蓋農會騎縫章。） 



 

 

(四) 
 

檔    號： 

保存年限： 

 

○○○ 農  會  公  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主旨：公告本會第○○屆農事小組選舉人名冊之閱覽期間與地點。 

依據：農會選舉罷免辦法第 12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陳列閱覽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計 7 日，每日上午○○時至下午○○時，於
本會、辦事處、信用部分部公開陳列供會員閱覽。（例

假日正常公開提供陳列閱覽） 

二、公開陳列閱覽地點： 

本會：所有選舉人名冊。 

本會○○辦事處：○○小組、○○小組、○○小組、…

等之選舉人名冊。 

本會信用部○○分部：○○小組、○○小組、○○小

組、…等之選舉人名冊。 

三、選舉人名冊於農會及其辦事處、信用部分部公開陳列供

閱覽 7 日期間，當事人發現錯誤或遺漏時，或會員種類

及戶籍地址於公告日之前有異動者，應於公告之日起 7

日內，以書面向農會申請更正，逾期不予受理。 

四、農會選舉罷免辦法第 11 條第 4 項規定：「選舉人名冊編
造後，除農會與主管機關依法使用及第 5 項另有規定

外，不得以抄寫、複印、攝影、讀誦錄音或其他任何方

式對外提供。」 

 

理事長 ○ ○ ○ 

總幹事 ○ ○ ○ 

農會 

圖記 



 

 

(五) 

○○○農會第○○屆農事小組選舉人名冊更正申請書 

 
受文者：○○○農會 

一、申請人對貴會公告並公開陳列閱覽之第○○屆農事小組

選舉人名冊申請更正。 

二、申請更正內容： 

公 告 名 冊 

申 請 更 正 事 項 農 事 

小 組 別 
頁 次 編 號 

   （  ）１.戶籍地址錯誤，請更正為： 

 

 

（ ）２.姓名錯誤，請更正為： 

 

 

（ ）３.會員種類錯誤，請更正為： 

 

 

（ ）４.公告名冊漏列，請予補列： 

 

 

（ ）５.其他： 

 

 

三、請查照。 

 

申請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六) 
 

檔    號： 

保存年限： 

 

○ ○ ○ 農 會 函 

地址： 

聯絡方式：（承辦人、電話、傳真、

e-mail） 

 

              先生 

受文者： 

女士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臺端申請更正本會第○○屆農事小組選舉人名冊，復

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臺端   年   月   日○○○申請書。 

二、經本會復查結果為： 

 

 

理事長 ○ ○ ○ 

總幹事 ○ ○ ○ 



 

 

農會

圖記 

(七) 

○○○農會會員資格證明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字第           號 

茲證明 
先生 

有關農會選任人員候選資格事項如下： 
女士 

姓名  性別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出生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戶籍 

地址 
     

 

會員 

資格 

□自耕農（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佃農（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雇農（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農業推廣工作者（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農林牧場員工（含養蜂農戶）（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贊助會員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請在□內以打ˇ表示所具資格） 

符合農會法第 12 條第 1項□第 1款□第 2款□第 3款□第 4款或□第 3項 

          第 13 條□第 1項或□第 2項 

經歷 曾任本會１任         （職務）(民國   年   月至   年   月) 

入會 

年資 
   年    月    日入會至    年    月    日計    年    月 

理事長 ○ ○ ○ 

總幹事 ○ ○ ○ 



 

 

 

(八)                                          檔    號： 

保存年限： 

○○○ 農 會 公 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主旨：為辦理本會第○○屆會員代表、農事小組組長（副組長）候選人登記。  
依據：農會選舉罷免辦法第 13 條。  
公告事項：  

一、登記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每日上午  時至  時，下午   
時至  時。  

二、登記手續：請填具候選人登記申請書並檢附登記文件。  

三、登記地點：  

四、應選名額：  

五、登記文件：  

(一 )候選人登記審查表     份 (用紙請向本會索取 )。  

(二 )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本     份 (正本經核對後退還申請登記人，影本至少 2份，1
份供本會代遞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申請候選登記專用信用報告時
使用， 1 份供候選人資格審查小組使用 )。  

(三 )有效期內之健保卡 (或護照、駕照等足資證明本人之第二身分證明文件 )正
本及影本 1 份 (正本經核對後退還申請登記人，影本供本會代遞向財團法人
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申請候選登記專用信用報告使用 )。  

(四 )詳細記事（含戶長變更及全戶動態記事）之新式戶口名簿正本及影本   份
(正本經核對後退還申請登記人，影本至少 1 份供候選人資格審查小組使
用 )。  

(五 )登記前 14 日內請領之無積欠農會財物、會費、事業資金、農業推廣經費；
或無對農會有保證債務，而逾期尚未清償（農會法第 15 條之 1 第 1 款）證
明書正本   份。  

(六 )候選登記專用信用報告 1 份 (統一由本會代遞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
心申請，請登記人於辦理登記時，親自至本會填寫專用信用報告申請書暨
委任 授 權 書， 並 親 自確 認 國 民身 分 證 統一 編 號 無誤 後 ， 親自 簽 名 及蓋
章 )。  

(七 )登記前 14 日內票據交換所或與該所連線之金融業者出具之第 1 類票據信用
資料查覆單 1 份 (用於農會法第 15 條之 1 第 8 款查證作業 )。  

(八 )同意書   份 (用於農會法第 15 條之 1 第 2 款至第 9 款查證作業，用紙請
向本會索取 )。  

(九 )切結書   份 (用紙請向本會索取 )。  

備註：1.登記期間如遇國定例假日仍受理登記。 
2.國定例假日時，農會及相關單位無法提供相關文件，請登記人提早備妥文件。 
3.登記文件申請需工作天作業者，請儘早辦理申請事宜。 
4.有關本會代遞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申請當事人專用信用報告之相關文件，倘於

登記截止日前仍不齊全者以致無法統一申請者，應自行檢具登記前 14 日內向財團法
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申請之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以供審查。 

5.新式戶口名簿須為最新請領並有詳細記事（含戶長變更及全戶動態記事），農會於受理
登記時應至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查驗確認該戶口名簿為最新請領，影印留存供審查
使用，正本退還申請人。 

理事長 ○ ○ ○ 
總幹事 ○ ○ ○ 

農會

圖記 



 

 

 

(九)-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基隆市、新竹市、嘉義市等農會無須辦理出席中華民國農會會員代表登記 
檔    號： 

保存年限： 

○○○ 農 會 公 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主旨：為辦理本會第○○屆出席上級農會會員代表候選人登記。  

依據：農會選舉罷免辦法第 13 條。  

公告事項：  

一、登記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每日上午  時至  時，下午   

時至  時。  

二、登記手續：請填具候選人登記申請書並檢附登記文件。  

三、登記地點：  

四、應選名額：  

五、登記文件：  

(一 )候選人登記審查表   份 (用紙請向本會索取 )。  

(二 )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本   份 (正本經核對後退還申請登記人)。  

(三 )詳細記事（含戶長變更及全戶動態記事）之新式戶口名簿正本及影本   份

(正本經核對後退還申請登記人 )。  

(四 )登記前 14 日內請領之無積欠農會財物、會費、事業資金、農業推廣經

費；或無對農會有保證債務，而逾期尚未清償（農會法第 15 條之 1 第 1

款）證明書正本   份。  

(五 )登記前 14 日內請領之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正本 1 份 (申請方式請詳見財團

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網站說明 )。  

(六 )登記前 14 日內票據交換所或與該所連線之金融業者出具之第 1 類票據信

用資料查覆單 1 份 (用於農會法第 15 條之 1 第 8 款查證作業 )。  

(七 )登記前 30 日內請領之所屬基層農會出具之資格證明 (用於登記為中華民國

農會候選人者 )。  

(八 )同意書   份 (用於農會法第 15 條之 1 第 2 款至第 9 款查證作業，用紙請

向本會索取 )。  

(九 )切結書   份 (用紙請向本會索取 )。  

備註：1.登記期間如遇國定例假日仍受理登記。 

2.國定例假日時，農會及相關單位無法提供相關文件，請登記人提早備妥文件。 

3.登記文件申請需工作天作業者，請儘早辦理申請事宜。 

4.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網址：www.jcic.org.tw，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 1 段 2 號

１樓，電話：02-2191-0000。 

5.新式戶口名簿須為最新請領並有詳細記事（含戶長變更及全戶動態記事），農會於受理

登記時應至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查驗確認該戶口名簿為最新請領，影印留存供審查

使用，正本退還申請人。 

理事長 ○ ○ ○ 
總幹事 ○ ○ ○ 

農會

圖記 

http://www.jcic.org.tw/


 

 

 

(十) 

○○○農會第○○屆選舉 會員代表、農事小組組長(副組長) 候選人登記申請書 

受文者：○○○農會 

一、申請人○○○申請登記為       候選人，茲依規定備具下列表件： 

(一)候選人登記審查表  份。 

(二)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本  份(正本經核對後退還申請登記人，影本至少 2份，1份
供本會代遞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申請候選登記專用信用報告時使用，
1份供候選人資格審查小組使用)。 

(三)有效期內之健保卡(或護照、駕照等足資證明本人之第二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及影
本 1份(正本經核對後退還申請登記人，影本供本會代遞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
中心申請候選登記專用信用報告使用)。 

(四)詳細記事（含戶長變更及全戶動態記事）之新式戶口名簿正本及影本  份(正本經
核對後退還申請登記人，影本至少 1份供候選人資格審查小組使用)。 

(五)登記前 14 日內請領之無積欠農會財物、會費、事業資金、農業推廣經費；或無對
農會有保證債務，而逾期尚未清償（農會法第 15 條之 1 第 1 款）證明書正本  
份。 

(六)候選登記專用信用報告 1 份(統一由本會代遞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申
請，請登記人於辦理登記時，填寫專用信用報告申請書暨委任授權書，並親
自確認身分證字號無誤後，親自簽名及蓋章)。 

(七)登記前 14 日內票據交換所或與該所連線之金融業者出具之第 1 類票據信用資料查
覆單 1份(用於農會法第 15條之 1第 8款查證作業)。 

(八)同意書  份(用於農會法第 15條之 1第 2款至第 9款查證作業)。 

(九)切結書  份。 

二、請查照。 

申請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茲收到                先生（女士）申請書 1 件   

此據          

○○○農會 

 

收件人                  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十一) 

○○○農會第○○屆選舉 出席上級農會會員代表 候選人登記申請書 

受文者：○○○農會 

一、申請人○○○申請登記為       候選人，茲依規定備具下列表件： 

(一)候選人登記審查表  份。 

(二)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本  份(正本經核對後退還申請登記人)。 

(三)詳細記事（含戶長變更及全戶動態記事）之新式戶口名簿正本及影本  份(正本經
核對後退還申請登記人)。 

(四)登記前 14 日內請領之無積欠農會財物、會費、事業資金、農業推廣經費；或無對
農會有保證債務，而逾期尚未清償（農會法第 15 條之 1 第 1 款）證明書正本  
份。 

(五)登記前 14日內請領之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正本 1份(申請方式請詳見財團法人
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網站說明)。 

(六)登記前 14 日內票據交換所或與該所連線之金融業者出具之第 1 類票據信用資料查
覆單 1份(用於農會法第 15條之 1第 8款查證作業)。 

(七)登記前 30 日內請領之所屬基層農會出具之資格證明(用於登記為中華民國農會
候選人者)。 

(八)同意書  份(用於農會法第 15條之 1第 2款至第 9款查證作業)。 

(九)切結書  份。 

二、請查照。 

申請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茲收到                先生（女士）申請書 1 件   

此據          

○○○農會 

 

收件人                  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網址：www.jcic.org.tw，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 1段 2號 1

樓，電話：02-2191-0000。 
 

http://www.jcic.org.tw/


 

 

 

(十二)—適用有設信用部之農會 
                  

○○○農會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主旨：為辦理本會第○○屆理事、監事候選人登記。 
依據：農會選舉罷免辦法第 13條。 
公告事項： 

一、登記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止，每日上午○時至○時及下午○時至○時。 
二、登記手續：請填具候選人登記申請書並檢附登記文件。 
三、登記地點： 
四、應選名額： 
五、登記文件： 

(一)候選人登記審查表  份(用紙請向本會索取)。 
(二)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本  份(正本經核對後退還申請登記人)。 
(三)學歷證件正本及影本  份(正本經核對後退還申請登記人)。 
(四)經歷證件正本及影本  份(正本經核對後退還申請登記人)。 
(五)詳細記事（含戶長變更及全戶動態記事）之新式戶口名簿正本及影本  份(正本經核對

後退還申請登記人)。  
(六)登記前 30 日內請領之所屬基層農會出具之會員資格證明(用於登記為上級農會候選人

者)。 
(七)實際從事農業符合農會理監事候選人實際從事農業資格認定及審查辦法之證明文件  

份（登記前 10 日內請領之土地登記第 1 類謄本，屬都市土地者應另檢附都市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證明）。 

(八)登記前 14 日內請領之無積欠農會財物、會費、事業資金、農業推廣經費（農會法第 20
條之 2第 1款前段）證明書正本  份。 

(九)最新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正本 1 份(由申請登記人於登記時簽具第(十二)項之同意書，
同意由本會信用部依現有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會員金融機構規定連線機制，由
具有查詢權限者使用查詢專用晶片卡至會員查詢專區查詢，信用資訊產品
代號： J05 個人綜合徵信報告資訊 -農、漁會專用 )。 

(十)90年 1月 1日起之當事人歷史信用資料正本 1份(不限於登記前 14日內請領，申請方
式同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請詳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網站說明，惟請務必於申
請書之申請原因欄位勾選「其他 (請說明 )」，並請註明：「農漁會改選 (理、
監事 )」 )。  

(十一)登記前 14 日內票據交換所或與該所連線之金融業者出具之第 1 類票據信用資料查覆
單 1份(用於農會法第 15條之 1第 8款查證作業)。 

(十二)同意書  份(用於農會法第 20條之 2查證作業，用紙請向本會索取)。 
(十三)切結書  份(用紙請向本會索取)。 

備註：1.登記期間如遇國定例假日仍受理登記。 

2.國定例假日時，農會及相關單位無法提供相關文件，請申請登記人提早備妥文件。 

3.登記文件申請需工作天作業者，請儘早辦理申請事宜。 

4.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網址：www.jcic.org.tw，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 1段 2號１
樓，電話：02-2191-0000。 

5.新式戶口名簿須為最新請領並有詳細記事（含戶長變更及全戶動態記事），農會於受理
登記時應至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查驗確認該戶口名簿為最新請領，影印留存供審查
使用，正本退還申請人。 

 

理事長 ○ ○ ○ 

總幹事 ○ ○ ○ 

農會

圖記 

檔    號： 

保存年限： 

http://www.jcic.org.tw/


 

 

 

(十三)—適用未設信用部之農會                       
 

○○○農會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主旨：為辦理本會第○○屆理事、監事候選人登記。 
依據：農會選舉罷免辦法第 13條。 
公告事項： 

一、登記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止，每日上午○時○至○時及下午○時至○時。 
二、登記手續：請填具候選人登記申請書並檢附登記文件。 
三、登記地點： 
四、應選名額： 
五、登記文件： 

(一)候選人登記審查表  份(用紙請向本會索取)。 
(二)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本  份(正本經核對後退還申請登記人)。 
(三)學歷證件正本及影本  份(正本經核對後退還申請登記人)。 
(四)經歷證件正本及影本  份(正本經核對後退還申請登記人)。 
(五)詳細記事（含戶長變更及全戶動態記事）之新式戶口名簿正本及影本  份(正本經核對

後退還申請登記人)。  
(六)登記前 30 日內請領之所屬基層農會出具之會員資格證明。(用於登記為上級農會候選人

者)。 
(七)實際從事農業符合農會理監事候選人實際從事農業資格認定及審查辦法之證明文件  

份（登記前 10 日內請領之土地登記第 1 類謄本，屬都市土地者應另檢附都市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證明）。 

(八)登記前 14 日內請領之無積欠農會財物、會費、事業資金、農業推廣經費（農會法第 20
條之 2第 1款前段）證明書正本  份。 

(九)登記前 14 日內請領之最新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正本 1 份(由申請登記人自行以郵局代收
代驗方式轉至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申請或至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臨櫃申
請。) 

(十)90年 1月 1日起之當事人歷史信用資料正本 1份(不限於登記前 14日內請領，申請方
式同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請詳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網站說明，惟請務必於申
請書之申請原因欄位勾選「其他 (請說明 )」，並請註明：「農漁會改選 (理、
監事 )」 )。  

(十一)登記前 14 日內票據交換所或與該所連線之金融業者出具之第 1 類票據信用資料查覆
單 1份(用於農會法第 15條之 1第 8款查證作業)。 

(十二)同意書  份(用於農會法第 20條之 2查證作業，用紙請向本會索取)。 
(十三)切結書  份(用紙請向本會索取)。 

備註：1.登記期間如遇國定例假日仍受理登記。 
2.國定例假日時，農會及相關單位無法提供相關文件，請申請登記人提早備妥文件。 
3.登記文件申請需工作天作業者，請儘早辦理申請事宜。 
4.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網址：www.jcic.org.tw，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 1 段 2 號 1
樓，電話：02-2191-0000。 

5.新式戶口名簿須為最新請領並有詳細記事（含戶長變更及全戶動態記事），農會於受理
登記時應至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查驗確認該戶口名簿為最新請領，影印留存供審查
使用，正本退還申請人。 
 

理事長 ○ ○ ○ 

總幹事 ○ ○ ○ 

農會

圖記 

檔    號： 

保存年限： 

http://www.jcic.org.tw/


 

 

 

(十四)—適用有設信用部之農會 

○○○農會第○○屆選舉理事、監事候選人登記申請書 

受文者：○○○農會 

一、申請人○○○申請登記為       候選人，茲依規定備具下列表件： 

(一)候選人登記審查表  份。 

(二)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本  份(正本經核對後退還申請登記人)。 

(三)學歷證件正本及影本  份(正本經核對後退還申請登記人)。 

(四)經歷證件正本及影本  份(正本經核對後退還申請登記人)。 

(五)詳細記事（含戶長變更及全戶動態記事）之新式戶口名簿正本及影本   份 (正本經

核對後退還申請登記人 )。  

(六)登記前 30 日內請領之所屬基層農會出具之會員資格證明。(用於登記為上級農會候選

人者) 

(七)實際從事農業符合農會理監事候選人實際從事農業資格認定及審查辦法之證明文件  份

（登記前 10日內請領土地登記第 1類謄本，屬都市土地者應另檢附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證明）。 

(八)登記前 14 日內請領之無積欠農會財物、會費、事業資金、農業推廣經費（農會法第 20

條之 2第 1款前段）證明書正本  份。。 

(九)最新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正本 1 份 (由申請登記人於登記時簽具第 (十二 )項之

同意書，同意由本會信用部依現有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會員金融機構

規定連線機制，由具有查詢權限者使用查詢專用晶片卡至會員查詢專區查

詢，信用資訊產品代號： J05 個人綜合徵信報告資訊 -農、漁會專用 )。  

(十)90年 1 月 1日起之當事人歷史信用資料正本 1份(不限於登記前 14日內請領，申請方式

同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請詳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網站說明，惟請務必於申請書

之申請原因欄位勾選「其他 (請說明 )」，並請註明：「農漁會改選 (理、監

事 )」 )。  

(十一)登記前 14 日內票據交換所或與該所連線之金融業者出具之第 1 類票據信用資料查覆單 1

份(用於農會法第 15條之 1第 8款查證作業)。 

(十二)同意書  份(用於農會法第 20 條之 2 查證作業)。 

(十三)切結書  份。 

二、請查照。 

申請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茲收到                    先生(女士)  申請書 1 件 

此據 

○○○農會 

收件人                       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十五)—適用未設信用部之農會 

○○○農會第○○屆選舉理事、監事候選人登記申請書 

受文者：○○○農會 

一、申請人○○○申請登記為       候選人，茲依規定備具下列表件： 

(一)候選人登記審查表  份。 

(二)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本  份(正本經核對後退還申請登記人)。 

(三)學歷證件正本及影本  份(正本經核對後退還申請登記人)。 

(四)經歷證件正本及影本  份(正本經核對後退還申請登記人)。 

(五)詳細記事（含戶長變更及全戶動態記事）之新式戶口名簿正本及影本   份 (正本

經核對後退還申請登記人 )。  

(六)登記前 30 日內請領之所屬基層農會出具之會員資格證明(用於登記為上級農會候選人

者)。 

(七)實際從事農業符合農會理監事候選人實際從事農業資格認定及審查辦法之證明文件  

份（登記前 10 日內請領土地登記第 1 類謄本，屬都市土地者應另檢附都市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證明）。 

(八)登記前 14 日內請領之無積欠農會財物、會費、事業資金、農業推廣經費（農會法第

20條之 2第 1款前段）證明書正本  份。 

(九)登記前 14 日內請領之最新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正本 1 份 (由申請登記人自行

以郵局代收代驗方式轉至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申請或至財團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臨櫃申請。 ) 

(十)90 年 1 月 1 日起之當事人歷史信用資料正本 1 份(不限於登記前 14 日內請領，申請方

式同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請詳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網站說明，惟請務必於申

請書之申請原因欄位勾選「其他 (請說明 )」，並請註明：「農漁會改選 (理、監

事 )」 )。  

(十一)登記前 14 日內票據交換所或與該所連線之金融業者出具之第 1 類票據信用資料查覆單

1份(用於農會法第 15條之 1第 8款查證作業)。 

(十二)同意書  份(用於農會法第 20 條之 2 查證作業)。 

(十三)切結書  份。 

二、請查照。 

申請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茲收到                先生(女士) 申請書 1 件 

此據 

○○○農會 

 

收件人                       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十六) 

○○○農會第○○屆 
□會員代表 

□理事□監事 

□農事小組組長(副組長) 

□出席上級農會會員代表 
候選人登記審查表 

1.姓名：            性別：            電話/手機： 調查情形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2.戶籍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3.最高學歷：□國小□國中□高中(職)□大專□大學□研究所□其他 
□畢業  

□肄業 

4.會員資格 具備農會法第   條第   項第   款  

5.加入農會滿□2年以上(登記理、監事) □6個月以上(登記會員代表、農事小組組長、出

席上級農會會員代表)： 自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6.曾任農會理事、監事、總幹事、會員代表、農事小組組長、副組長 1任以上：               

自民國   年   月至   年   月止。 

 

7.實際從事農業符合農會理監事候選人實際從事農業資格認定及審查辦法之資格： 

繳有         證明文件。(限用於登記理監事候選人者) 

 

8.

有

無

右

列

情

事 

(1)積欠農會財物、會費、事業資金、農業推廣經費；或(自民國 90年 1月 1日起)在

農會或其他金融機構之借款有 1年以上延滯本金返還或利息繳納之紀錄；或對農會

有保證債務，經通知其清償逾 1年未清償者。(限用於登記理監事候選人者) 

 

(2)積欠農會財物、會費、事業資金、農業推廣經費；或對農會有保證債務，而逾期尚

未清償者。(限用於登記會員代表、農事小組組長候選人者) 

 

(3)農會法第 15條之 1第 2款至第 9款情事者。  

(4)曾於擔任農會選任或聘、僱人員期間，因受刑之宣告確定，被解除職務未滿 4年

者。(限用於登記理監事候選人者) 

 

(5)曾任法人宣告破產時之負責人，破產終結未滿 5年者。(限用於登記理監事候選人

者) 

 

9.農會調查意見： 

調查人 會務主管 推廣主管 供銷主管 信用主管 

     

保險主管 會計主管 其他 秘書 總幹事 

     

10.候選人資格審查小組審查結果：□合格     □不合格，其理由如下： 

召集人：       (簽章)  年  月  日 

 

 

備註：調查情形由農會人員填寫 



 

 

 

 

(十七) 

撤 回 登 記 申 請 書 

受文者：○○○農會 

一、申請人原向貴會登記為第○○屆□理事□監事□會員代表□出

席上級農會會員代表□農事小組組長候選人，茲因故願意無條

件撤回該項登記，特此申請。 

二、請查照。 

 

申請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申請人印章應與登記之申請書同一印章（親自辦理者不在此限）。 
                                                                                                                                                      



 

 

 (十八) 

委   託   書 

茲委託人○○○因故無法親自辦理○○○農會第○○屆 

 

（                                  ） 

 

特委託受託人○○○      代為辦理。嗣後若有任何法律責任，願

自行負責。 

委託人：○○○  (簽章) 

（撤回登記者，委託人印章應與登記之申請書同一印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受託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候選人 □登  記 

□撤回登記 

□會員代表□農事小組組長(副組長)  ( 

□理事□監事□出席上級農會會員代表  

 先生 
女士 

 

 



 

 

 

(十九) 

證  明  申  請  書 
 

□ 貴農會 
本人為辦理             選任人員候選人登記，請惠予核 

□ 上級農會 
 

發下列證明書： 

□無【積欠貴會財物、會費、事業資金、農業推廣經費；或對貴會有保

證債務，而逾期尚未清償】之情事（限用於登記會員代表、農事小組

組長、副組長及出席上級農會會員代表候選人者，農會法第 15條之 1

第 1款）。 

□無【積欠貴會財物、會費、事業資金、農業推廣經費；或（自民國 90

年 1 月 1 日起）在貴會之借款有 1 年以上延滯本金返還或利息繳納之

紀錄；或對貴會有保證債務，經通知其清償而逾 1 年未清償】之情事

（限用於登記理、監事候選人者，農會法第 20條之 2第 1 款）。 

此致 

     ○○○農會 

申請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二十) 

 

同 意 書 
 

□ 貴農會 
本人為辦理             選任人員候選人登記，同意委請 

□ 上級農會 

農會或農會主管機關向司法機關、檢察單位、警察單位、財團法

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票據交換所、地政、戶政等相關單位查詢

本人之債信、刑案、素行、地籍及戶籍等，以辦理第○○屆農會

改選之資格審查依法查核作業。上開資料不得作為農會選舉以外

之用途。 

此致 

○○○農會 

立同意書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二十一) 

切  結  書 

    本人為申請登記為○○○農會第○○屆選任人員候選人，茲切結 

 
□ 第 12條 

確實具有農會法              暨施行細則第 14條、第 15條所定資 
□ 第 20條之 1 

格。 
□ 第 15條之 1 

且無違反農會法               暨第 47條之 4情事。 
□ 第 20條之 2 

 

以上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同意取消候選人資

格。 

        此致 

○○○農會 

立切結書人：                  （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農會

圖記 

(二十二) 

○ ○ ○ 農會無積欠證明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字第         號 

茲證明 
先生(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 

女士(戶籍地址：                         ) 

  

□無【積欠本會財物、會費、事業資金、農業推廣經費；或對本會有

保證債務，而逾期尚未清償】之情事（限用於登記會員代表、農事

小組組長、副組長及出席上級農會會員代表候選人者，農會法第 15

條之 1 第 1款）。 

□無【積欠本會財物、會費、事業資金、農業推廣經費；或（自民國

90 年 1 月 1 日起）在本會之借款有 1 年以上延滯本金返還或利息繳

納之紀錄；或對本會有保證債務，經通知其清償而逾 1 年未清償】

之情事（限用於登記理、監事候選人者，農會法第 20 條之 2 第 1

款）。 

(註：本證明書僅供農會選舉登記之用，債權及其他證明無效) 

理事長 ○ ○ ○ 

總幹事 ○ ○ ○ 



 

 

（二十三之一）--適用會員代表及農事小組組長、副組長之查證 

檔    號： 

保存年限： 

○○○農會   函 
 

受文者：臺灣○○地方法院(或臺灣○○少年及家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為辦理本會農事小組組長、會員代表候選登記人資格審查，請協

助提供候選登記人查察有無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或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之情事，因審查期程緊湊，敬請協助儘速函復俾供審查，

請查照。 

說明： 

一、 合於農會法第 12 條規定之農會會員入會滿 6 個月以上者，得依同

法第 15 條之 1 及第 23 條規定登記為會員代表或農事小組組長、

副組長候選人。但有同法第 15 條之 1 各款情事之ㄧ者，不得登記；

已登記者，應予撤銷或廢止。因此，其中候選登記人倘有同法第

15條之 1第 2款、第 16條第 1款或第 2款規定，受破產之宣告尚

未復權或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之情事，不得登記為會員代表或農

事小組組長、副組長候選人；已登記者，應予撤銷或廢止。 

二、 請就本會農事小組組長、會員代表候選登記人查察有無受破產之

宣告尚未復權或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之情事，因審查期程緊湊，

敬請協助儘速函復俾供審查。 

三、 檢附本會農事小組組長、會員代表候選登記人名冊（含姓名、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計○○人 1 份及當事人同意書

正本或影本(註記與正本相符)計○○份。 



 

 

 

（二十三之二）--適用會員代表及農事小組組長、副組長之查證 

 
檔    號： 
保存年限： 

○○○農會   函 
 

受文者：臺灣○○地方檢察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為辦理本會農事小組組長、會員代表候選登記人資格審查，請協

助提供候選登記人查察有無褫奪公權尚未復權或刑案紀錄之情事，

因審查期程緊湊，敬請協助儘速函復俾供審查，請查照。 

說明： 

一、 合於農會法第 12 條規定之農會會員入會滿 6 個月以上者，得依同

法第 15 條之 1 及第 23 條規定登記為會員代表或農事小組組長、

副組長候選人。但有同法第 15 條之 1 各款或同法第 47 條之 4 等

情事之ㄧ者，不得登記；已登記者，應予撤銷或廢止。因此，其

中候選登記人倘有同法第 15 條之 1 第 2 款至第 15 條之 1 第 7 款

及第 9 款、第 47條之 4 之情事，不得登記會員代表或農事小組組

長、副組長候選人；已登記者，應予撤銷或廢止。 

二、 請就本會農事小組組長、會員代表候選登記人查察有無農會法第

15條之 1第 3款至第 7款及第 9款、第 47條之 4之情事，因審查

期程緊湊，敬請協助儘速函復俾供審查。 

三、 檢附相關資料如下： 

（一） 本會農事小組組長、會員代表候選登記人名冊（含姓名、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計○○人 1 份及當事人同意書

正本或影本(註記與正本相符)計○○份。 

（二） 農會法第 12 條、第 15 條之 1、第 23 條、第 47 條之 1 至第 47

條之 4等相關條文 1份。 



 

 

 

（二十三之三）--適用會員代表及農事小組組長、副組長之查證 
 
檔    號： 
保存年限： 

○○○農會   函 
 

受文者：○○市(縣)警察局(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協調對口地方警政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為辦理本會農事小組組長、會員代表候選登記人資格審查，請協
助提供候選登記人之素行資料，因審查期程緊湊，敬請協助儘速
函復俾供審查，請查照。 

說明： 

一、 合於農會法第 12 條規定之農會會員入會滿 6 個月以上者，得依同

法第 15 條之 1 及第 23 條規定登記為會員代表或農事小組組長、

副組長候選人。但有同法第 15 條之 1 各款或同法第 47 條之 4 等

情事之ㄧ者，不得登記；已登記者，應予撤銷或廢止。因此，其

中候選登記人倘有同法第 15 條之 1 第 2 款至第 15 條之 1 第 7 款

及第 9 款、第 47條之 4 之情事，不得登記會員代表或農事小組組

長、副組長候選人；已登記者，應予撤銷或廢止。 

二、 請就本會農事小組組長、會員代表候選登記人查察有無農會法第

15 條之 1 第 3 款至第 7 款、第 47 條之 4 之情事，因審查期程緊

湊，敬請協助儘速函復俾供審查。 

三、 檢附相關資料如下： 

（一） 本會農事小組組長、會員代表候選登記人名冊（含姓名、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計○○人 1 份及當事人同意書

正本或影本(註記與正本相符)計○○份。 

（二） 農會法第 12 條、第 15 條之 1、第 23 條、第 47 條之 1 至第 47

條之 4等相關條文 1份。  



 

 

 

（二十四之一）--適用理事、監事之查證 
檔    號： 

保存年限： 

○○○農會   函 
 

受文者：臺灣○○地方法院（或臺灣○○少年及家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為辦理本會理事、監事候選登記人資格審查，請協助提供候選登

記人查察有無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或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之情

事，因審查期程緊湊，敬請協助儘速函復俾供審查，請查照。 

說明： 

一、 合於農會法第 12 條規定之農會會員入會滿 2 年以上者，得依同法

第 20條之 1規定登記為理事、監事候選人。但有同法第 20條之 2

各款或同法第 47 條之 4 等情事之ㄧ者，不得登記；已登記者，應

予撤銷或廢止。因此，其中候選登記人倘有同法第 20 條之 2 第 2

款、第 15 條之 1 第 2 款、第 16 條第 1 款或第 2 款規定，受破產

之宣告尚未復權或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之情事，不得登記理事、

監事候選人；已登記者，應予撤銷或廢止。 

二、 請就本會理事、監事候選登記人查察有無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

或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之情事，因審查期程緊湊，敬請協助儘速

函復俾供審查。 

三、 檢附本會理事、監事候選登記人名冊（含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出生年月日）計○○人 1 份及當事人同意書正本或影本(註

記與正本相符)計○○份。 



 

 

 

（二十四之二）--適用理事、監事之查證 
檔    號： 
保存年限： 

○○○農會   函 
 

受文者：臺灣○○地方檢察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為辦理本會理事、監事候選登記人資格審查，請協助提供候選登

記人查察有無褫奪公權尚未復權或刑案紀錄之情事，因審查期程

緊湊，敬請協助儘速函復俾供審查，請查照。 

說明： 

一、 合於農會法第 12 條規定之農會會員入會滿 2 年以上者，得依同法

第 20 條之 1 規定登記為理事、監事候選人。但有同法第 20 條之 2

各款或同法第 47 條之 4 等情事之ㄧ者，不得登記；已登記者，應

予撤銷或廢止。因此，其中候選登記人倘有同法第 20 條之 2 第 2

款、第 15條之 1第 2款至第 7款及第 9款、第 47條之 4之情事，

不得登記為理事、監事候選人；已登記者，應予撤銷或廢止。 

二、 請就本會理事、監事候選登記人查察有無農會法第 15 條之 1 第 3

款至第 7 款及第 9 款、第 47 條之 4 之情事，因審查期程緊湊，敬

請協助儘速函復俾供審查。 

三、 檢附相關資料如下： 

(一) 本會理事、監事候選登記人名冊（含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出生年月日）計○○人 1 份及當事人同意書正本或影本(註

記與正本相符)計○○份。 

(二) 農會法第 12 條、第 15 條之 1、第 20 條之 1、第 20 條之 2、第

47條之 1至第 47條之 4等相關條文 1份。 



 

 

 

（二十四之三）--適用理事、監事之查證 
檔    號： 
保存年限： 

○○○農會   函 
 

受文者：○○市(縣)警察局(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協調對口地方警政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為辦理本會理事、監事候選登記人資格審查，請協助提供候選登

記人之素行資料，因審查期程緊湊，敬請協助儘速函復俾供審查，

請查照。 

說明： 

一、 合於農會法第 12 條規定之農會會員入會滿 2 年以上者，得依同法

第 20 條之 1 規定登記為理事、監事候選人。但有同法第 20 條之 2

各款或同法第 47 條之 4 等情事之ㄧ者，不得登記；已登記者，應

予撤銷或廢止。因此，其中候選登記人倘有同法第 20 條之 2 第 2

款、第 15條之 1第 2款至第 7款及第 9款、第 47條之 4之情事，

不得登記為理事、監事候選人；已登記者，應予撤銷或廢止。 

二、 請就本會理事、監事候選登記人查察有無農會法第 15 條之 1 第 3

款至第 7 款及第 9 款、第 47 條之 4 之情事，因審查期程緊湊，敬

請協助儘速函復俾供審查。 

三、 檢附相關資料如下： 

(一) 本會理事、監事候選登記人名冊（含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出生年月日）計○○人 1份及當事人同意書正本或影本(註

記與正本相符)計○○份。 

(二) 農會法第 12 條、第 15 條之 1、第 16 條、第 20 條之 1、第 20

條之 2、第 47條之 1至第 47條之 4等相關條文 1份。 



 

 

(二十五)-登記用 

○○○農會第○○屆□理事□監事□會員代表□小組組長候選登記人名冊 

號 次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會 員 資 格 戶 籍 地 址 備 註 

      條 項 款 
（里）      （街）  （弄） 

鄰                   號 
村          路      巷 

 

      條 項 款 
（里）      （街）  （弄） 

鄰                   號 
村          路      巷 

 

      條 項 款 
（里）      （街）  （弄） 

鄰                   號 
村          路      巷 

 

      條 項 款 
（里）      （街）  （弄） 

鄰                   號 
村          路      巷 

 

      條 項 款 
（里）      （街）  （弄） 

鄰                   號 
村          路      巷 

 

      條 項 款 
（里）      （街）  （弄） 

鄰                   號 
村          路      巷 

 

      條 項 款 
（里）      （街）  （弄） 

鄰                   號 
村          路      巷 

 

備註：會員資格應依據農會法第 12 條及第 13條規定填寫。 



 

 

 

(二十六) 

 

○○○農會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附  件： 

主旨：本會第○○屆      候選人資格業經審查完畢，並於○年○月

○日以○○字第○○號函報                 備查。 

                                  (主 管 機 關) 

茲將合格之候選人名冊公告如附件。 

依據：農會選舉罷免辦法第 16條。 

理 事 長 ○ ○ ○ 

總 幹 事 ○ ○ ○ 

農會

圖記 



 

 

(二十七)-公告用 

○○○農會第○○屆□理事□監事□會員代表□小組組長候選人名冊 

號次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會 員 資 格 戶 籍 地 址 備 註 

       條  項  款 
（里）      （街）  （弄） 

鄰                   號 
村          路      巷 

 

       條  項  款 
（里）      （街）  （弄） 

鄰                   號 
村          路      巷 

 

       條  項  款 
（里）      （街）  （弄） 

鄰                   號 
村          路      巷 

 

       條  項  款 
（里）      （街）  （弄） 

鄰                   號 
村          路      巷 

 

       條  項  款 
（里）      （街）  （弄） 

鄰                   號 
村          路      巷 

 

       條  項  款 
（里）      （街）  （弄） 

鄰                   號 
村          路      巷 

 

       條  項  款 
（里）      （街）  （弄） 

鄰                   號 
村          路      巷 

 

備註：會員資格應依據農會法第 12條及第 13條規定填寫。 



 

 

(二十八) 

○○○ 農 會 函 

 

 

地址： 

聯絡方式：（承辦人、電話、傳真、e-mail） 

 

 

              先生 

受文者： 

女士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  旨：臺端申請登記為本會第○○屆      候選人，經本會審查結

果符合候選人資格，並經抽籤排定候選人次序為第○號。 

理 事 長 ○ ○ ○ 

總 幹 事 ○ ○ ○ 



 

 

(二十九) 

○○○ 農 會 函 
 

 

地址： 

聯絡方式：（承辦人、電話、傳真、e-mail） 

 

 

              先生 

受文者： 

女士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  旨：臺端申請登記為本會第○○屆      候選人，經本會審

查結果，不符候選人資格，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  明： 

      一、復臺端    年    月    日申請書。 

      二、(述明理由、法令依據……。) 

三、臺端對於審查結果，如有異議，應於接到通知之日起

（但理監事候選人為通知送達之次日起）3 日內以書面檢

附有關證件向本會申請複審，以 1 次為限，逾期不予受

理。 

理 事 長 ○ ○ ○ 

總 幹 事 ○ ○ ○ 



 

 

(三十) 

○○○農會第○○屆   候選人資格複審申請書 

受文者：○○○農會 

主  旨：本人申請登記為貴會第○○屆     候選人，對資格審查結

果不服，提出異議，申請複審。 

說  明： 

一、依據貴會○年○月○日     號函辦理。 

二、附繳文件並敘明理由如下： 

 

申請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先生 

茲收到            年 月 日所送第○○屆   候選人資格複審申                 

            女士 

請書及文件  件。 

 

此據 

 

○ ○○農會 

 

收件人          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三十一之一) 

理 事 選 舉 投 票 方 式 同 意 書 

本人同意○○○農會第○○屆會員代表大會第○次會議理事之選舉

依農會選舉罷免辦法第 18條第 2 款但書規定，採用無記名限制連記投票

法。 

 

 

 

 

立同意書人：                     (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三十一之二) 

監 事 選 舉 投 票 方 式 同 意 書 

本人同意○○○農會第○○屆會員代表大會第○次會議監事

之選舉依農會選舉罷免辦法第 18條第 2款但書規定，採用無記

名限制連記投票法。 

 

 

 

 

立同意書人：                     (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三十一之三) 

出席上級農會會員代表選舉投票方式同意書 

本人同意○○○農會第○○屆會員代表大會第○次會議出席

上級農會會員代表之選舉依農會選舉罷免辦法第 18 條第 2款但

書規定，採用無記名限制連記投票法。 

 

 

 

 

立同意書人：                     (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三十二之一) 

撤 回 理 事 選 舉 投 票 方 式 同 意 書 

本人為貴會會員代表，原簽署同意貴會第○○屆會員代表大

會第○次會議理事之選舉採用無記名限制連記投票法，茲本人於

○○年○○月○○日於會議主席宣布開始統計符合規定同意書

前，同意無條件撤回無記名限制連記投票法之投票方式，特此聲

明。 

此致 

○○○農會 

 

 

立同意書人：                     (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三十二之二) 

撤 回 監 事 選 舉 投 票 方 式 同 意 書 

本人為貴會會員代表，原簽署同意貴會第○○屆會員代表大

會第○次會議監事之選舉採用無記名限制連記投票法，茲本人於

○○年○○月○○日於會議主席宣布開始統計符合規定同意書

前，同意無條件撤回無記名限制連記投票法之投票方式，特此聲

明。 

此致 

○○○農會 

 

 

立同意書人：                     (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三十二之三) 

撤回出席上級農會會員代表選舉投票方式同意書 

本人為貴會會員代表，原簽署同意貴會第○○屆會員代表大

會第○次會議選舉出席上級農會會員代表之選舉採用無記名限制

連記投票法，茲本人於○○年○○月○○日於會議主席宣布開始

統計符合規定同意書前，同意無條件撤回無記名限制連記投票法

之投票方式，特此聲明。 

此致 

○○○農會 

 

 

 

立同意書人：                     (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三十三）農會選舉票之格式 

農
會
選
舉
票
之
格
式 

   10公分  2.5 公分       

 

11
公
分
 

     0.5 公分        

 
 
 
 
 
 

淺
綠
色∣

監
事
、
常
務
監
事 

 
 
 
 
 
 

淺
藍
色∣

理
事
、
理
事
長 

 
 
 
 
 
 

淺
黃
色∣

會
員
代
表 

選
舉
票
顏
色
：
白  

色∣

農
事
小
組
組
長
（
副
組
長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３
公
分 

       

    0.5
公
分
 

號
次 

２
公
分 

0.5
公
分
 

      

     

姓
名 

５
公
分 

       

      0.5 公分        

 

常
務
監
事 

理
事
長 

監
事 

理
事 

會
員
代
表 

(

副
組
長) 

農
事
小
組
組
長 

(

農
會
圖
記)

 

○
○
○
農
會
第
○
○
屆               

 

選
舉
票             

 

指
導
員 

 
 

（
蓋
章
） 



 

 

 

(三十四) 

○○○農會第○○屆       農事小組選舉情形紀錄表       指導員：        蓋章 

投票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起至  午  時  分止 投 票 地 點  

票 

數 

農事小組組長 應投 

票數 

票 實發 

票數 

票 未發 

票數 

票 實投 

票數 

票 有 

效 

票 

票 無 

效 

票 

票 已領未

投票數 

票 

會 員 代 表 票 票 票 票 票 票 票 

選 舉 情 形 紀 錄 

選 舉 種 類 姓 名 會 員 資 格 實得票數 選 舉 種 類 姓 名 會 員 資 格 實得票數 

小 組 組 長     條  項  款 票 會 員 代 表    條  項  款 票 

副 組 長     條  項  款 票 會 員 代 表    條  項  款 票 

會 員 代 表     條  項  款 票 會 員 代 表    條  項  款 票 

會 員 代 表     條  項  款 票 會 員 代 表    條  項  款 票 

選 務 人 員 

監

票

員 

 

發

票

員 

 

唱

票

員 

 

計

票

員 

 

備 註  

說明：1.會員資格應依據農會法第 12條及第 13條規定填寫。 

2.本表計 1式 2份，分送農會及主管機關。 

3.未當選者選舉種類、姓名及得票數請於備註欄註明。



 

 

 

(三十五) 

○○○農會第○○屆會員（代表）大會選舉情形紀錄表    指導員：                   蓋章 

開 會 時 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開 會 地 點  

出（缺）席人數 
應 出 席 

會 員 代 表 
人 

親 自 出 席 

會 員 代 表 
人 

缺   席 

會 員 代 表 
人 

選 舉 之 方 式 

理事 □無記名連記投票法 □無記名限制連記投票法 

監事 □無記名連記投票法 □無記名限制連記投票法 

出席上級農會會員代表 □無記名連記投票法 □無記名限制連記投票法 

票

數 

理 事 應

投 

票

數 

張 

實發 

票數 

張 

未發 

票數 

張 

實投 

票數 

張 
有

效

票 

張 
無

效

票 

張 
已領

未投

票數 

張 

監 事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上級農會代表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選 

 

舉 

 

結 

 

果 

 

理

事

及

候

補

理

事 

職 別 姓 名 會 員 資 格 票 數 職 別 姓 名 會 員 資 格 票數 職 別 姓 名 會 員 資 格 票數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選 

 

舉 

 

結 

 

果 

監

事

及 

候 

補 

監 

事 

職別 姓名 會員資格 票數 職別 姓名 會員資格 票數 職別 姓名 會員資格 票數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選 

 

舉 

 

結 

 

果 

上 

級 

農 

會 

會 

員 

代 

表 

姓  名 會 員 資 格 票數 姓名 會員資格 票數 姓名 會員資格 票數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條   項   款  

選 務 人 員 

監

票

員 

 發

票

員 

 唱

票

員 

 計

票

員 

 

備 註 

 

填表說明：1、會員資格應依據農會法第 12條及第 13條規定填寫。 

2、表內各欄，除繕寫文字者外，凡以數字表示者，均用阿拉伯數字填入。 

     3、本表複寫 3份，由農會自存 2份外，餘 1 份送主管機關。 

          4、得按得票數排列(票數相同時，抽籤決定之)；未當選者選舉種類、姓名及得票數請於備註欄註明。 



 

 

 

(三十六) 

    ○○○農會第○○屆      農事小組罷免情形紀錄表      指導員：        蓋章 

投 票 時 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起至  午  時  分止 投 票 地 點  

票 

數 

農事小組組長 應投 

票數 

   票 實發 

票數 

票 未發 

票數 

   票 實投 

票數 

   票 有 

效 

票 

   票 無 

效 

票 

   票 已領未

投票數 

票 

會 員 代 表    票 票    票    票    票    票 票 

罷 免 情 形 紀 錄 

罷 免 種 類 姓 名 
同 意 罷 免 

票 數 

不同意罷免 

票 數 
罷 免 種 類 姓 名 

同 意 罷 免 

票 數 

不同意罷免 

票 數 

小 組 組 長  票 票 會 員 代 表  票 票 

副 組 長  票 票 會 員 代 表  票 票 

會 員 代 表  票 票 會 員 代 表  票 票 

會 員 代 表  票 票 會 員 代 表  票 票 

選 務 人 員 

監

票

員 

 

發

票

員 

 

唱

票

員 

 

計

票

員 

 

備 註  

註：本表計 1式 2份分送農會及主管機關。 



 

 

 

(三十七) 

○○○農會第○○屆會員（代表）大會罷免情形紀錄表    指導員：                蓋章 

開 會 時 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開 會 地 點  

出（缺）席人數 
應 出 席 

會 員 代 表 
人 

親 自 出 席 

會 員 代 表 
人 

缺   席 

會 員 代 表 
人 

票

數 

理 事 
應 投 

票 數 

張 
實 發 

票 數 

張 
未發 

票數 

張 
實 投 

票 數 

張 

有效票 

張 

無效票 

張 已 領

未 投

票 數 

張 

監 事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上級農會代表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理事

監事

出席

上級

農會

會員

代表 

罷免種類 姓 名 
同 意 

罷免票數 

不 同 意 

罷 免 票 數 
罷 免 種 類 姓 名 

同 意 

罷免票數 

不 同 意 

罷免票數 
罷免種類 姓 名 

同 意 

罷免票數 

不 同 意 

罷免票數 

理事    監事    
出席上級農會

會 員 代 表 
   

            

            

            

選 務 人 員 

監

票

員 

 發

票

員 

 唱

票

員 

 計

票

員 

 

備 註 

 

填表說明：1、表內各欄，除繕寫文字者外，凡以數字表示者，均用阿拉伯數字填入。 
     2、本表複寫 3份，由農會自存 2份外，餘 1份送主管機關。 



 

 

 

(三十八) 

○○○農會第○○屆   農事小組選舉 
□會員代表 

當選人簡歷冊 
□農事小組組長(副組長)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會員資格 

入 會 

年 月 日 
最高學歷 

是 否

連 任 
戶 籍 地 址 聯絡電話 備 註 

     條 項 款    
（里）    （街） （弄） 

鄰               號 
村        路     巷 

  

     條 項 款    
（里）    （街） （弄） 

鄰               號 
村        路     巷 

  

     條 項 款    
（里）    （街） （弄） 

鄰               號 
村        路     巷 

  

填表說明： 

1、會員代表及小組組長(副組長)分別造冊。 

2、用作「小組組長(副組長)」簡歷冊時，在「備註」欄內填註「組」、「副」字樣。 

3、會員資格應依據農會法第 12條及第 13條規定填寫。 

4、最高學歷欄，填入最高教育程度，如「無」、「國小」、「國中」、「高中(職)」、「大專」、「研究所」等字樣，以資區

別。 

5、「是否連任」欄，僅以「是」或「否」字填入。 



 

 

 

 (三十九) 

     ○○○農會出席上級農會會員代表大會代表當選人簡歷冊 

姓 名 性別 
出 生 

年 月 日 
會員資格 

入 會 

年 月 日 
最高學歷 得票數 戶 籍 地 址 聯絡電話 備 註 

   條 項 款    

（里） （街） （弄） 

      鄰               號 

  村     路     巷 

 
理事長 

當然代表 

   條 項 款    

（里） （街） （弄） 

      鄰               號 

    村     路     巷 

  

   條 項 款    

（里） （街） （弄） 

      鄰               號     

    村     路     巷 
  

   條 項 款    

（里） （街） （弄） 

      鄰               號 

    村     路     巷 

  

   條 項 款    

（里） （街） （弄） 

      鄰               號 

    村     路     巷 

  

   條 項 款    

（里） （街） （弄） 

      鄰               號 

    村     路     巷 

  

備註：會員資格應依據農會法第 12條及第 13條規定填寫。 



 

 

 

(四十) 

○ ○ ○ 農會第○○屆     
□理 

事當選人簡歷冊 
□監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會員資格 

入 會 

年 月 日 
最高學歷 

是 否

連 任 

得

票

數 

戶 籍 地 址 連絡電話 備 註 

   條 項 款     

（里）（街）（弄） 

      鄰       號 

   村   路   巷 

  

   條 項 款     

（里）（街）（弄） 

      鄰       號 

   村   路   巷 

  

   條 項 款     

（里）（街）（弄） 

      鄰       號 

   村   路   巷 

  

   條 項 款     

（里）（街）（弄） 

      鄰       號 

   村   路   巷 

  

   條 項 款     

（里）（街）（弄） 

      鄰       號 

   村   路   巷 

  

   條 項 款     

（里）（街）（弄） 

      鄰       號 

   村   路   巷 

  

填表說明：會員資格應依據農會法第 12條及第 13條規定填寫，請按得票數排列(票數相同時，抽籤決定之)；國民小學畢業

並曾任農會第○○屆理事、監事、會員代表、總幹事、農事小組組長、副組長１任以上者，請於備註欄註明。 



 

 

(四十一) 

     ○○○農會第○○屆候補 
□理 

事名冊 
□監 

候補

順序 
姓 名 性別 

出 生 

年月日 
會員資格 

入 會 

年 月 日 
最高學歷 

得

票

數 

戶 籍 地 址 連絡電話 備 註 

    條 項 款    

( 里 ）（ 街 ）（ 弄 ） 

      鄰             號 

村     路     巷 

  

    條 項 款    

（ 里 ）（ 街 ）（ 弄 ） 

      鄰             號 

村     路     巷 

  

    條 項 款    

（ 里 ）（ 街 ）（ 弄 ） 

      鄰             號 

村     路     巷 

  

    條 項 款    

（ 里 ）（ 街 ）（ 弄 ） 

      鄰             號 

村    路    巷 

  

    條 項 款    

（ 里 ）（ 街 ）（ 弄 ） 

      鄰            號 

村     路     巷 

  

填表說明：會員資格應依據農會法第 12條及第 13條規定填寫，請按得票數排列(票數相同時，抽籤決定之)；國民小學畢業

並曾任農會第○○屆理事、監事、會員代表、總幹事、農事小組組長、副組長１任以上者，請於備註欄註明。 



 

 

 

(四十二) 

選舉當選人當選證書之格式 

  

○○○農會當選證書 

字第         號 

茲依據農會選舉罷免辦法辦理農會選舉○○○ 

當選為第○○屆（分別填寫當選職務名稱） 

特依法發給當選證書 

    此證 

 

理事長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先生 

女士 

農會 

圖記 



 

 

 

（四十三） 

選舉當選人當選證明書之格式 

當選證明書 

            字第         號 

     臺端經○○○農會函報當選為該會第○○屆（理事、監

事、理事長、常務監事）茲依該農會申請，發給當選證明書 

此致 

 ○○○ 先生/女士 

（主管機關首長）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印信 



 

 

 

（四十四） 

 

農會選任人員罷免申請書  

受文者：○○○農會 

副本收受者：（主管機關） 

一、茲提出罷免○○○       擔任本會第○○屆    職務，並依農會選

舉罷免辦法第 39 條之規定，列舉罷免事實及理由如下： 

(一)○○○○○○○○○○○○○○○○○○○○○○○○○○○ 

(二)○○○○○○○○○○○○○○○○○○○○○○○○○○○ 

(三)○○○○○○○○○○○○○○○○○○○○○○○○○○○ 

(四)○○○○○○○○○○○○○○○○○○○○○○○○○○○ 

二、檢附罷免案連署人名冊 2份，請查照辦理。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說明：所列舉罷免事實及理由字數以不超過 5,000字為原則。 

 

罷免案之提議人  ○○○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先生 
女士 

 

 



 

 

 

(四十五) 

○○○農會選任人員罷免案連署人名冊 

罷免○○○（姓名）○○（職務）連署人名冊 

編號 姓 名 性別 
出 生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戶 籍 地 址 簽 章 

簽 署

日 期 
備註 

         

         

         

         

         

說明：1、「編號」欄以阿拉伯數字順序排列。 

2、連署人之「姓名」、「性別」及「戶籍地址」各欄須詳細填寫，以便查對，經查對相符者，應在備註欄內蓋「查

符」戳記，以利統計人數。 

      



 

 

 

（四十六） 

 

○○○農會選任人員罷免答辯書 

為○○○等提出罷免本人○○職務一案，依據農會選舉罷

免辦法第 41 條之規定，提出答辯如下： 

一、○○○○○○○○○○○○○○○○○○○○○○○○○○ 

二、○○○○○○○○○○○○○○○○○○○○○○○○○○ 

三、○○○○○○○○○○○○○○○○○○○○○○○○○○ 

四、○○○○○○○○○○○○○○○○○○○○○○○○○○ 

 
 

 

 

此致 

 

○○○農會 

    

        

答辯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說明：1、答辯書文字以不超過 10,000 字為原則。 

2、本答辯書應副知主管機關。  



 

 

 

(四十七)農會選舉罷免票之格式 

農
會
罷
免
票
之
格
式 

   8公分  2.5 公分  2.5 公分  

 

11
公
分
 

     0.5 公分    
 
 
 
 
 
 
 

 
 
 
 
 
 

淺
綠
色∣

監
事
、
常
務
監
事 

 
 
 
 
 
 

淺
藍
色∣

理
事
、
理
事
長 

 
 
 
 
 
 

淺
黃
色∣

會
員
代
表 

罷
免
票
顏
色
：
白  

色∣

農
事
小
組
組
長
（
副
組
長
） 

 

0.5
公
分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0.5
公
分
 

３
公
分 

0.5
公
分
 

 

0.5
公
分
 

 

 

  

 

同
意
罷
免 

３
公
分 

 

不
同
意
罷
免 

  

     

４
公
分 

（
被
罷
免
人
姓
名
） 

  

      0.5 公分    

             

 

 

常
務
監
事 

理
事
長 

監
事 

理
事 

會
員
代
表 

(

副
組
長) 

農
事
小
組
組
長 

 (

農
會
圖
記)
 

○
○
○
農
會
第
○
○
屆               

 

罷
免
票             

 

指
導
員 

 
 

（
蓋
章
） 



 

 

 

（四十八）農會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標識證之格式  

 ↑
…
…
…
…
…
…
…
…
…
…
…

   15

公
分   …

…
…
…
…
…
…
…
…
…
…
…
…
…
…
…
↓

 

←………………  4公分 ……………→ ←………………  4公分 ………………→ ←………………  4公分 ……………→ 

農
會
選
舉
投(

開)

票
所
工
作
人
員
標
識
證
之
格
式 

(

會
員
代
表
大
會)

 

農
事
小
組 

○
○
○
農
會
第
○
屆 

(

會
員
代
表
大
會)

 

農
事
小
組 

   
 

○
○
○
農
會
第
○
屆 

 

○
○
○
農
會
第
○
屆 

(

會
員
代
表
大
會)

 

農
事
小
組 

○
○
○
農
會
第
○
屆 

選
舉 

選
舉 

選
舉 

投
開
票
所
選
務
工
作
督
導
人
員 

投
開
票
所
監
票
員(

 

投
開
票
所
指
導
員 

 

計
票
員 

唱
票
員 

發
票
員 

 

) 

      

 



 

 

（四十九）農會選舉之選舉票有效與無效之認定圖例 
 

（一）有效票 

（1） （2） 

 

 
  

1  2 

姓 

 

名 

 

姓 

 

名 

 

 

 

 

 

1 
 

2 

姓 

 

名 

 

姓 

 

名 

 

說明：圈選於某一候選人號次上

空白格內，應屬有效票。 

說明：圈選於某一候選人欄各格

內，能辨別為何人者，

應屬有效票。 

（3） （4） 

 

   

1  2 

姓 

 

名 

 

姓 

 

名 

 

 

   

1  2 

姓 

 

名 

 

姓 

 

名 

 

說明：同(2)理由。 說明：同(2)理由。 



 

 

 

 

（5） （6） 

 

 

  

1  2 

姓 

 

名 

 

姓 

 

名 

 

 

   

1    2 

姓 

 

名 

 

姓 

 

名 

 

說明：同(2)理由。 說明：同(2)理由。 

 

（7） （8） 

 

   

1  2 

姓 

 

名 

 

姓 

 

名 

 

 

   

1  2 

姓 

 

名 

 

姓 

 

名 

 

說明：同(2)理由。 說明：雖部分圈選於某一候選人

欄各格之內線與選舉票

邊緣之間，但能辨別為

圈選何人者，應屬有效

票。 



 

 

 

（9） （10） 

 

   

1  2 

姓 

 

名 

 

姓 

 

名 

 

 

   

1  2 

姓 

 

名 

 

  

姓 

 

 名 
 

說明：同(8)理由。 說明：同(8)理由。 

 

（11） （12） 

 

   

1  2 

姓 

名 

 

姓 

 

名 

 

 

   

1  2 

姓 

 

名 

 

姓 

 

名 

 

說明：同(8)理由。 說明：雖部分圈選於相鄰候選人

共同空間，但能辨別為

圈選何人者，應屬有效

票。 

  



 

 

 

（13） （14） 

 

   

1  2 

 

姓 

 

名 

 

姓 

 

名 

 

 

   

1  2 

 

姓 

 

名 

 

姓 

 

名 

 

說明：同(12)理由。 說明：圈選於某一候選人欄格
與選票邊緣之間，且部
分圈印加蓋於欄格線
上，仍能辨別為圈選何
人者，應屬有效票。 

（15） （16） 

 

   

1  2 

姓 

 

名 

 

姓 

 

名 

 

 

   

1  2 

姓 

 

名 

 

姓 

 

名 

 

說明：同(12)理由。 說明：對某一候選人圈選二
個圈以上者，能辨別
圈選何人者，應屬有
效票。 



 

 

 

 

（17） （18） 

 

 
  

1  2 

姓 

 

名 

 

姓 

 

名 

 

 

  

 

1  2 

姓 

 

名 

 

姓 

 

名 

 

說明：同(16)理由。 說明：同(16)理由。 

 

（19） （20） 

 

   

1  2 

姓 

 

名 

 

姓 

 

名 

 

 

 
 

 

1  2 

姓 

 

名 

 

姓 

 

名 

 

說明：同(16)理由。 說明：因疊摺反印之圈選痕跡，

能辨別係摺票時所疊摺

反印者，應屬有效票。 



 

 

 

（21） （22） 

 

 

  

1  2 

姓 

 

名 

 

姓 

 

名 

 

 

   

1  2 

姓 

 

名 

 

姓 

 

名 

 

說明：使用選舉機關所備之圈選
工具圈選，縱然部分未
印出，仍能辨別圈選何
人者，應屬有效票。 

說明：同(21)理由。 

 

（23） （24） 

 

 
  

1  2 

姓 

 

名 

 

姓 

 

名 

 

 

 
  

1  2 

姓 

 

名 

 

姓 

 

名 

 

說明：同(21)理由。 說明：雖部分圈選於兩候選人共
同空間，並切於相鄰候
選人欄各格線邊緣，但
未逾越相鄰候選人欄各
格線內，能辨別為圈選
何人者，仍應屬有效
票。 



 

 

 

 

（25） （26） 

 

 

  

1  2 

姓 

 

名 

 

姓 

 

名 

 

 

  
 

1  2 

姓 

 

名 

 

姓 

 

名 

 

說明：有手指沾染印泥而留於選
舉票之痕跡，非客觀上
顯然可以認定係按指
印，亦非符號，且仍能
辨別為圈選何人者，應
屬有效票。 

說明：使用選舉機關所備之圈選
工具在原圈位置重複圖
蓋或圈後移動成二圈
者，應屬有效票。 

（27）  

 

 
  

1  2 

姓 

 

名 

 

姓 

 

名 

 

 

說明：同(26)理由。  



 

 

 

(二)無效票 
（1） （2） 

不用農會製發之選舉票者，應屬

無效票。 

 

 

   

1  2 

姓 

 

名 

 

姓 

 

名 

 

 說明：不加圈完全空白者，應屬

無效票。 

 

（3） （4） 

 

 
 

 

1  2 

姓 

 

名 

 

姓 

 

名 

 

 

 
  

1  2 

姓 

 

名 

 

姓 

 

名 

 

說明：同時圈選二個候選人以上

者，應屬無效票。 

說明：同(3)理由。 

 



 

 

 

 

（5） （6） 

 

   

1  2 

姓 

 

名 

 

姓 

 

名 

 

 

   

1  2 

姓 

 

名 

 

姓 

 

名 

 

說明：同(3)理由。 說明：圈選於相鄰二個候選人共

用空間，並跨越於二個

候選人欄各格線之內，

應屬無效票。 

（7） （8） 

 

   

1  2 

姓 

 

名 

 

姓 

 

名 

 

 

 
 

 

1  2 

姓 

 

名 

 

姓 

 

名 

 

說明：同(6)理由。 說明：圈選後加以塗改另行圈選

者，應屬無效票。 



 

 

 

 

（9） （10） 

 

 
  

1  2 

姓 

 

名 

 

姓 

 

名 

 

 

  
某 

甲 

1  2 

姓 

 

名 

 

姓 

 

名 

 

說明：圈選後加以塗改者，應屬

無效票。 

說明：以簽名圈選者，應屬無效

票。 

 

（11） （12） 

 

某 
乙 

  

1  2 

姓 

 

名 

 

姓 

 

名 

 

 

 

  

1  2 

姓 

 

名 

 

姓 

 

名 

 

說明：圈選後加簽名者，應屬無

效票。 

說明：以蓋章圈選者，應屬無效

票。 

某

丙 



 

 

 

（13） （14） 

 

  

  

1  2 

姓 

 

名 

 

姓 

 

名 

 

 

  

 

1  2 

姓 

 

名 

 

姓 

 

名 

 

說明：圈選後加以蓋章者，應屬

無效票。 

說明：以按指印圈選者，應屬無

效票。 

 

(15） （16） 

 

  

 

1  2 

姓 

 

名 

 

姓 

 

名 

 

 

 

  

1  2 

姓 

 

名 

 

姓 

 

名 

 

說明：圈選後加以按指印者，應

屬無效票。 

說明：同(14)理由。 

  

某 

丁 



 

 

 

（17） （18） 

 

寫文字   

1  2 

 

姓 

 

名 

 

姓 

 

名 

 

 

   

1  2 

姓 

 

名 

 

姓 

 

名 

 

說明：圈選後記載任何文字者，

應屬無效票。 

說明：以劃寫符號圈選者，應屬

無效票。 

（19） （20） 

 

  
 

1  2 

姓 

 

名 

 

姓 

 

名 

 

 

 
  

1  2 

姓 

 

名 

  

 

 

說明：圈選後加以寫符號者，應

屬無效票。 

說明：將選舉票任何一角撕破致

不完整者，應屬無效

票。 

 

  

姓 

名 



 

 

 

（21） （22） 

 

 
  

1  2 

姓 

 

名 

 

姓 

 

名 

 

 

 
  

1  2 

姓 

 

名 

 

姓 

 
名 

 

說明：不用農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圈選者，應屬無效票。 

說明：圈選後加以按指印者，

應屬無效票。 

（23） （24） 

 

   

1  2 

姓 

 

名 

 

姓 

 

名 

 

漏印農會圖記及指導員印章之選

舉票為無效票。 

 

 

說明：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

別所圈為何人者，應屬

無效票。 

 

 


